商铺租赁合同模板

出租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惠州市龙丰办事处经济合作总社

承租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甲方自有商铺出租给乙方有偿经营使用事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
第一条 商铺位置及面积

1.商铺坐落：XXXXX（具体门牌号，以实际权属登记为准）。

2.租赁面积：该商铺建筑面积为XXXX平方米，实用面积为XXX平方米，双方确认按现状面积承租，不作另行补差调整。

第二条 租赁期限、用途及续租约定

1.租赁期限共计叁年，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租赁起止时间明确，租期固定，无自动顺延约定。

2.乙方承诺仅将案涉商铺用于合法商业经营使用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改变商铺使用性质、经营用途。乙方保证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及小区、街区管理规定。

3.本合同租赁期满，乙方如需续租，应当在租赁期满前30日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续租申请。经甲方审核同意后，在同等租赁条件下，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，双方另行签订新的租赁合同。若乙方未按期书面申请续租，视为乙方放弃优先承租权。

4.租赁期满合同终止或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，乙方应当于租赁期满当日/合同解除当日清空商铺内自有物品，将商铺及原有附属设施、设备保持完好、整洁状态交还甲方，不得留存杂物、私人物品。

5.租赁期间，乙方无合法、正当理由单方中途退租、擅自终止本合同的，构成根本违约，甲方有权不予退还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，以此作为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空置损失的补偿。

6.合同期满正常终止，乙方已足额结清租赁期间全部租金、水电费、物业费及其他杂费，且完好、无损交还商铺及附属设施、无任何违约、无任何未结纠纷的，甲方在乙方交还商铺且验收无误后，无息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。

第三条 租金、履约保证金及支付方式

1.本合同项下商铺月租金为人民币大写：__________元整（小写：¥__________），该租金为含税价格。

2.租金按月支付，乙方应当在每月5日前足额付清当月租金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，不得逾期、拖欠。

3.本合同签订当日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履约保证金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：__________元整（小写：¥__________）。该保证金用于担保乙方全面履行本合同义务，租赁期间不计利息。

4.甲方唯一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惠州鹅岭南支行

户名：惠州市龙丰办事处经济合作总社

账号：44-224101040000248

乙方转账付款时应当备注商铺地址及付款月份，未备注产生的付款争议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四条 逾期缴费及违约责任

1.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当月应付未付租金总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。

2.乙方逾期支付租金超过60日（两个月）的，构成根本违约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、无偿收回商铺、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。若履约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空置损失、催收损失、维权费用等全部经济损失的，甲方有权就不足部分向乙方另行追偿。

3.乙方逾期缴纳水电费、物业费等相关杂费的，参照本条逾期付租标准承担违约责任，因此造成的停水、停电、停业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五条 商铺使用、卫生及安全管理

1.租赁期间，乙方全权负责商铺经营范围内的环境卫生、门前三包、日常保洁工作，严格遵守消防安全、用电用火安全管理规定，配齐合规消防器材及安全设施。

2.乙方严禁实施噪音扰民、占道经营、乱堆乱放、乱倒垃圾、超负荷用电、违规用气等违规违法行为。

3.若因乙方违规经营、不当使用商铺，导致周边住户投诉、群众举报或被行政职能部门责令整改、行政处罚的，乙方须立即整改并自行承担全部罚款、整改费用及经营损失。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、收回商铺、没收履约保证金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。

第六条 商铺装修、改造及转租管理

1.乙方不得擅自改动商铺主体结构、承重墙体、外立面、门窗及原有固定设施、管线。乙方如需进行简易室内装修，必须提前向甲方提交书面装修方案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，装修过程须符合消防安全及建筑规范。

2.租赁期内，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私自将商铺转租、分租、转借、转让、转借第三方或交由第三方使用。一经发现，视为乙方根本违约，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合同、收回商铺、没收履约保证金，乙方须自行清退第三方，承担全部纠纷及损失责任。

3.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乙方装修形成的固定、镶嵌、不可拆除的装修附着物，无偿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不得拆除、损毁；商铺内可移动、可拆卸的自有物品、设备，由乙方在搬离期限内自行搬走，逾期未搬离的视为乙方放弃所有权，甲方有权自行处置，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第七条 经营责任与安全事故责任
1.乙方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租赁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经营风险、债权债务、工商登记、税务缴纳、消防报备、治安管理、劳资纠纷、消费者纠纷等全部责任与费用，均由乙方独立承担，与甲方无涉。

2.乙方作为商铺实际占有、使用、管理人，负有全面安全管理义务，具体责任如下：

（一）安全规范使用：乙方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使用商铺水、电、燃气、消防设施，定期检修维护，配齐安全防护设备，因乙方操作不当、管理疏漏、违规使用造成的财产损毁、人员伤亡、第三方损失，全部由乙方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补偿、赔偿责任。

（二）合法经营义务：乙方不得利用案涉商铺从事黄、赌、毒及其他违法违规、扰乱公共秩序的经营活动，一经发现，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合同、收回商铺、没收保证金，同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，全部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（三）事故责任承担：租赁期间，商铺范围内发生的高空抛物、水电燃气事故、摔伤、火灾、失窃等一切安全、意外事故，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甲方无责。

（四）损失赔偿责任：因乙方经营行为、使用不当、违约行为造成甲方商铺损毁、设施损坏、第三方索赔、行政处罚、维权支出等全部损失的，乙方须按实际发生金额全额赔偿。

第八条 相关费用承担

自本合同租赁起始日起至租赁终止、商铺实际交还之日止，案涉商铺产生的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网络通讯费、垃圾处理费、公摊费用、经营所需缴纳的各项税费、行政收费等全部费用，均由乙方按时、足额自行缴纳，不得拖欠。若因乙方欠费导致甲方被追责、垫付费用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，并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九条 通知与送达

3.双方确认，本合同首部载明的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微信、邮箱均为双方合法有效的司法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。双方所有书面通知、催收函、整改通知、解除通知、法律文书等，均按前述方式送达：

（1）邮政特快专递寄送的，以实际签收日为送达日；出现拒收、退回、无法投递情形的，自投邮之日起72小时视为有效送达；

（2）传真发送的，以甲方完整传真成功发送报告记录为送达依据；

（3）电子邮件、微信消息发送的，信息成功发出即视为有效送达；

（4）乙方恶意拒收、拒阅的，拒收当日视为送达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十条 争议解决

1.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、纠纷，由甲乙双方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商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2.因一方违约引发争议、维权产生的全部合理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鉴定费等，均由违约方全额承担。

3.争议解决期间，除争议事项外，本合同其他条款继续有效，双方仍需正常履行合同义务。

第十一条 合同份数及效力

1.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
3.本合同及附件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四份文本内容一致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附件清单：

1、乙方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乙方公章）

2、乙方法定代表人/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通讯地址：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/经营者（签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通讯地址：

微信：

邮箱：

合同签订时间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合同签订地点：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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